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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之财税处理

【摘要】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新政，不但完善了原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，而且允许企业对过去3年内未及时享受加计

扣除优惠的研发费用进行追溯加计扣除，这将进一步鼓励和推动企业无形资产研发活动的开展。企业享受追溯加计扣除

研发费用优惠政策时，应进行相应的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，同时按照会计政策变更规定进行会计调整处理，并追溯调整当

期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年初金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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骆剑华

为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，推动企业加大研

发力度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科技部联合发布《关于完善

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［2015］119

号），该文件重新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相关问题作出明确规

定：从2016年1月1日起，放宽享受加计扣除政策的研发活动

范围，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范围；允许企业追溯过去3年应

扣未扣的研发费用予以加计扣除；简化对研发费用的归集和

会计核算管理程序等。2016年 1月 1日以后未及时享受研发

费用加计扣除优惠的，可以追溯享受并履行备案手续，追溯

期限最长为3年。对企业在追溯期内（3年，下同）发生的符合

该文件优惠政策的研发费用进行追溯加计扣除时，将涉及相

应的税务和会计调整，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分析、探讨，以期

为实务工作提供借鉴。

一、追溯调整加计扣除研发费用的税务分析

由于财税［2015］119号文件规定追溯调整加计扣除优惠

政策从2016年1月1日开始实施，因此，本文假设企业相关研

发活动发生在 2016年 1月 1日后，研发支出属于文件规定的

可以享受加计扣除优惠的研发费用项目。

根据规定，企业符合追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条件的包括

两类情况：①在追溯期内，研发费用属于应享受而未享受加

计扣除政策的费用化研发支出，在发生当期，因各种原因企

业将其作为一般性研发费用（即未能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

的研发费用，下同）在税前扣除，后在追溯加计扣除时（在追

溯期内，下同），该研发费用在性质上符合文件规定的可加计

扣除的费用化研发支出的条件，可再按其金额的50%加计税

前扣除。②在追溯期内，研发费用属于应予以资本化计入无

形资产计税基础的研发支出，但在发生当期企业将其作为一

般性研发费用税前扣除，后在追溯加计扣除时，可享受资本

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，应将该研发费用按其金额的

150%调增无形资产计税基础。另外，还要确定该无形资产截

至追溯调整当年年初调增计税基础部分的相应累计摊销额，

将该累计摊销额与原税前一次性扣除的研发费用金额比较，

以两者差额调增或调减追溯调整年初的应纳税所得额，据此

调增或调减追溯加计扣除当年年初应交的企业所得税金额。

二、追溯调整加计扣除研发费用的会计处理性质分析

财税［2015］119号文件从2016年1月1日起实施，原研发

费用税前扣除的相关文件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研究

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国税发［2008］

116号）和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

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［2013］70号）已废止。企

业2016年以后发生的研发支出将适用财税［2015］119号文件

规定，对过去 3年内发生的应扣未扣的符合规定的研发费用

可以进行追溯加计扣除。由此涉及对该类业务的追溯会计调

整，符合会计政策变更条件中“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

的会计制度等要求变更”的情形。

造成追溯期内企业研发费用应扣未扣的原因是多样的，

比如企业当时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理解不准确、未及

时取得相关加计扣除税收证明、会计核算制度不健全等。待

准确把握了研发费用优惠政策，在加强和完善研发活动的税

务处理和会计工作之后，追溯期内的相关研发支出符合加计

扣除政策条件，允许企业通过追溯加计扣除享受该优惠政

策。这实质上是对企业研发活动所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的肯

定，对该类加计扣除业务进行追溯会计处理，能全面、客观地

反映企业发生的直接和间接归属于研发活动的研发支出。因

此，对加计扣除业务的追溯会计处理满足“会计政策变更能

够提供更可靠、更相关的会计信息”的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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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分析，对追溯期内研发费用进行加计扣除的会计处

理，笔者认为其性质为会计政策变更，应采用追溯调整法进

行会计处理，以为财务报表相关使用者提供更加真实、准确、

全面的企业研发费用会计信息。

三、追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的具体财税处理

（一）追溯加计扣除费用化研发支出的财税处理

1. 税务处理。对于追溯期内符合财税［2015］119号文件

规定的加计扣除条件的费用化研发支出，在发生时由于暂不

符合优惠政策，企业未将其计入加计扣除的研发支出项目，

而是作为一般性研发费用在发生当期税前扣除。在追溯调整

时，若这类研发支出符合文件所规定的费用化加计扣除条

件，可以按其金额的150%在税前一次性扣除。由于该类研发

支出发生时已按一般性研发费用的100%标准从当期应纳税

所得额中扣除。因此，在追溯加计扣除时，企业还可再按该研

发支出额的50%在税前扣除，调减追溯调整当年年初的应纳

税所得额。

2. 会计处理。在追溯加计扣除前，上述研发支出由于不

满足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6号——无形资产》费用化核算条件，

因此，在发生当期并未通过“研发支出——费用化支出”科目

归集，而是直接计入当期损益（“管理费用”科目，下同）。后在

税务追溯加计扣除时，对该研发费用金额加计 50%税前扣

除。根据上述分析，先应根据会计政策变更规定进行会计处

理，即通过“研发支出——费用化支出”科目归集，然后结转

当期损益。由于该调整业务先通过“研发支出——费用化支

出”科目归集，再结转当期损益，与该研发费用在追溯期内发

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做法相比，两种会计处理本质上是

一致的。因此，对该类研发费用在进行追溯加计扣除调整时，

不需另外进行会计调整。

3. 财税差异处理。对于符合财税［2015］119号文件规定

的加计50%扣除条件的研发费用，由于其仅属于税收优惠范

畴，因此，会计上不予确认。根据该文件的规定，在追溯加计

扣除该研发费用 50%金额时，应调减当期应纳税所得额，不

考虑其他税会差异将导致调整后当期会计利润大于应纳税

所得额，该差额即为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。因此，在追溯调整

时，企业应调整减少年初应交企业所得税、调整增加年初未

分配利润，根据会计政策变更规定，该调整业务的会计处理

过程为：①根据调减应交企业所得税额，借记“应交税费——

应交企业所得税”科目，贷记“利润分配——未分配利润”科

目。②根据前步骤未分配利润增加额（贷方）按规定比例10%

计提年初的盈余公积，会计处理时，借记“利润分配——未分

配利润”科目，贷记“盈余公积——法定盈余公积”科目。③根

据前述会计处理后相关账户金额，调整当期资产负债表相关

项目年初金额，其中“应交税费”项目调减、“未分配利润”项

目调增、“盈余公积”项目调增。此外，还应调整当期利润表中

“净利润”项目上年金额。

（二）追溯加计扣除资本化研发支出的财税处理

1. 税务处理。在追溯期内，企业发生符合财税［2015］119

号文件规定的加计扣除的资本化研发支出条件的，由于当时

不符合税收优惠政策等原因而将其作为一般性研发费用税

前扣除的部分，在追溯加计扣除时，该类研发支出符合资本

化加计扣除条件的，可以按其金额的 150%在无形资产摊销

期内分期享受税前扣除优惠。在追溯加计扣除当期，根据符

合条件的资本化研发支出金额的 150%，计算按税法规定该

无形资产截至追溯调整年初累计应计提摊销额，按其余额调

增年初无形资产计税基础。对于该加计扣除业务对追溯调整

年初应纳税所得额的影响，分析如下：在追溯加计扣除时，将

无形资产截至调整年初的累计应摊销额，与该类研发费用发

生时已一次性税前扣除额比较。当前者大于后者时，应调减

年初应纳税所得额；反之，应调增年初应纳税所得额。

2. 会计处理。在追溯期内，对符合财税［2015］119号文件

规定的资本化研发费用，在发生时企业已按会计准则作为非

资本化研发支出计入当期损益。因此，在追溯加计扣除会计

调整时，企业应将符合规定的资本化研发费用纳入资本化核

算，调整增加无形资产账面原值，并补提截至调整年初无形

资产的累计摊销额。具体来说，根据会计政策变更规定，在追

溯调整当期，对上述追溯加计扣除业务，应按以下步骤对无

形资产原值、累计摊销额进行会计调整：①将原计入当期损

益的非资本化研发支出转出，按其金额的 100%确认增加无

形资产账面原值。会计处理时，借记“无形资产”科目，贷记

“利润分配——未分配利润”科目。②确定资本化研发支出新

增无形资产账面价值部分截至追溯调整年初应计提累计摊

销金额。会计处理时，借记“利润分配——未分配利润”科目，

贷记“累计摊销”科目。

3. 财税差异处理。对符合财税［2015］119号文件规定的

按成本的 150%税前摊销扣除的资本化研发费用，在发生当

期作为非加计扣除研发支出已在税前一次扣除，根据文件规

定，在追溯加计扣除时，应将其由税前一次扣除调整为按该

金额的 150%以无形资产分期摊销形式税前扣除。由此，“一

次扣除额”（税法）与“无形资产截至追溯加计扣除年初累计

应计提摊销额”（会计）存在差异，该差异即为追溯加计扣除

年初应调整增加或减少的应纳税所得额，并以此确定追溯调

整年初应调增或调减的应交企业所得税额。

根据会计政策变更规定，会计处理时，借记“利润分配

——未分配利润”科目，贷记“应交税费——应交企业所得

税”科目，或作相反分录。完成上述会计处理后，根据“利润分

配——未分配利润”账户余额，计提或冲销追溯调整年初盈

余公积，会计处理时，借记“利润分配——未分配利润”科目，

贷记“盈余公积——法定盈余公积”科目，或作相反分录。最

后，根据前述会计处理，对当期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年初金

额进行追溯调整，其中以“无形资产”（借方）减去“累计摊销”

说法读规□



□·98·财会月刊2016.04

（贷方）后的金额调增报表“无形资产”项目，根据“应交税费

——应交企业所得税”、“利润分配——未分配利润”、“盈余

公积”账户余额分别调整报表“应交税费”、“未分配利润”和

“盈余公积”项目。此外，还需根据规定对追溯调整当期利润

表中的“净利润”项目的上年金额进行调整。

四、案例解析

金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属于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

业，公司从 2016年 1月 1日起开始执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

收新政。假设 2018年 4月在进行所得税汇算清缴时，公司发

现过去 2年里在某项无形资产研发过程中，存在未加计扣除

的研发费用200万元，其中属于新规中费用化研发支出40万

元、资本化研发支出160万元。上述两类研发支出发生时因多

种原因不符合加计扣除优惠政策，已作为一般性研发费用在

发生当年进行税前扣除。

假设公司该项无形资产于2017年7月研发完成，税法与

会计均规定该无形资产从2017年7月开始摊销，摊销期均为

10年，均采用直线法。该公司适用15%的企业所得税税率。

2018年4月，公司对追溯期内符合规定的研发费用进行

加计扣除业务的追溯调整财税处理。

（一）追溯加计扣除费用化研发支出的财税处理

追溯期内，对研发支出中 40万元的部分，在发生时已作

为一般性研发费用在税前扣除，并未按其金额的50%加计扣

除。因此，在追溯调整当期（2018年4月，下同）应按该费用的

50%加计税前扣除，即以20万元（40×50%）调减追溯调整年初

（即2018年年初，下同）的应纳税所得额。会计处理上，根据会

计政策变更规定，对因加计扣除而减少追溯调整年初应交企

业所得税3万元（20×15%）进行追溯调整，其会计分录为：借：

应交税费——应交所得税3；贷：利润分配——未分配利润3。

（二）追溯加计扣除资本化研发支出的财税处理

1. 税务处理。追溯期内，对研发支出中的160万元部分，

在发生时作为一般性研发费用已在税前一次性扣除。在追溯

调整时，该支出属于资本化研发费用，可以按其发生额的

150%以无形资产摊销方式分期税前扣除。由此，在追溯调整

当期，应将无形资产按一次性扣除额与累计摊销额的差额调

整应纳税所得额，其中一次性扣除额为160万元，累计摊销额

为12万元［160×（1+50%）÷10×0.5］（0.5万元为无形资产形成

至追溯调整年初累计摊销期限，即 2017.7 ~ 2017.12，共计 0.5

年，下同）。因此，应调整增加追溯调整年初应纳税所得额148

万元（160-12），以及调增相应的应纳企业所得税 22.2万元

（148×15%）。

2. 会计处理。追溯调整时，首先，对上述税务处理涉及的

企业所得税进行会计处理：借：利润分配——未分配利润

22.2；贷：应交税费——应交所得税22.2。然后，将属于资本化

研发费用的 160万元追溯调整年初无形资产账面原值（调

增），会计分录为：借：无形资产160；贷：利润分配——未分配

利润 160。再次，根据增加的无形资产原值，核算其截至追溯

调整年初的累计摊销额为8万元（160÷10×0.5），会计处理为：

借：利润分配——未分配利润 8；贷：累计摊销 8。最后，根据

“利润分配——未分配利润”账户余额132.8万元［3+（-22.2）+

160+（-8）］（贷方），补提盈余公积 13.28万元（132.8×10%），

会计分录为：借：利润分配——未分配利润13.28；贷：盈余公

积——法定盈余公积13.28。

（三）对追溯调整当期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年初金额进

行调整。

1. 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年初金额调整。根据“无形资产”

账户借方金额160万元、“累计摊销”账户贷方金额8万元，调

增“无形资产”项目152万元（160-8）；根据“应交税费——应

交企业所得税”账户贷方金额19.2万元（22.2-3），调增“应交

税费”项目 19.2万元；根据“盈余公积——法定盈余公积”账

户贷方金额 13.28万元，调增“盈余公积”项目 13.28万元；根

据“利润分配——未分配利润”账户贷方金额 119.52 万元

（132.8-13.28），调增“未分配利润”项目119.52万元。

2. 利润表相关项目上年金额调整。根据利润表“净利润”

项目的含义（所得税后净利润，未考虑计提盈余公积、利润分

配等因素），本例中追溯加计扣除业务需调增“净利润”项目

上年金额为132.8万元［3+（-22.2）+160+（-8）］。

五、小结

按照财税［2015］119号文件规定，对企业研发活动中因

各种原因未及时享受加计扣除政策的研发支出，在追溯期内

进行加计扣除财税处理时，需判断其属于费用化支出还是资

本化支出。对属于费用化加计扣除项目的，税务上要求在追

溯调整期期初加计扣除50%研发费用，会计上要求根据会计

政策变更规定，调减期初未分配利润。对属于资本化加计扣

除项目，税务上首先需按其金额 150%调增无形资产计税基

础，然后确定该无形资产截至追溯调整当期年初累计摊销金

额，将原一次性扣除研发支出与该累计摊销额比较，以确定

调整期期初应交企业所得税金额。根据会计政策变更规定，

会计上需冲销原计入损益的研发支出金额、调增无形资产原

值、补提累计摊销、计提（冲销）盈余公积、结转未分配利润

等。此外，还需根据前述会计处理，调整追溯当期资产负债

表、利润表相关项目的年初数或上年金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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